上海市2017年森林资源监测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展林地年度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办资字〔2016〕128号)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建立森林资源年度监测制度的通知》(沪绿容〔2016〕365号) 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上海市2017年森林资源监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结合国家林业局部署开展的林地变更调查，2017年继续推进森林资源一体化监测；为林地年度变更调查、公益林区划界定、生态价值评估、森林经营规划编制、林地生态补偿考核和森林目标责任制考核等提供重要依据。

（一）查清全市和各区森林资源年度总量、结构及其消长动态，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和变化趋势；

（二）采用乔木生长、关系模型推算林分蓄积量；

（三）在崇明区公益林区划试点工作基础上，核实各区公益类、商品类林地的数量及地块； 

（四）在嘉定区小班管理属性因子校核试点的基础上，结合土地二调数据，完善全市森林资源小班重点管理属性因子，并为今后实行存量小班因子分年度、分区更新工作积累经验；

（五）更新全市及各区森林资源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完成全市和各区森林资源年度监测成果汇总，编制《2017年森林资源监测成果报告》。
二、工作任务

（一）遥感解译
以上一年度上海市森林资源监测成果为本底数据，应用高分辨率航片，通过计算机解译和目视判读解译相结合的方法将前后两期航片进行对比分析判读；完成全市林地（森林）图斑（含0.020公顷≤面积＜0.067公顷的四旁树图斑，以下简称“图斑”）判读、解译工作。

（二）现地核查
根据遥感解译结果，并结合林业经营管理资料，对变化图斑进行现地调查核实，区划小班边界、记载森林类别、林地管护责任主体、权属等属性因子，完成全市林地（森林）变化图斑的外业调查工作。
根据森林资源分类管理要求，现地核实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地块、分布、数量和权属等。
（三）内业上图
已核实发生变化的林地（森林）图斑和四旁树图斑，将现地调查记载的调查因子通过森林资源管理信息平台进行入库操作。

未发生变化的林地（森林）图斑和四旁树图斑，通过乔木生长、关系模型更新乔木平均胸径、平均高、郁闭度等调查因子。
小班蓄积量应用相应数据模型进行更新。

（四）因子校核
做好林地林木权属、项目类型、立项年份、林地管理部门、纳入生态补偿、养护单位、苗林一体、兼用林等管理属性因子校核；重点核实公益林、商品林相关属性因子，调整林地组成结构比例。

（五）质量控制

按照“全程监控、抓住重点、预防为主、防检结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建立工组自检、区级自查、市级抽查和区域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检查验收相结合的四级检查制度，实行资源监测质量跟踪监督。
三、组织分工
（一）市绿化市容管理局负责森林资源监测组织、动员部署、成果审定及发布。

（二）市林业总站负责操作细则的制定、技术指导、培训，组织中心城区外业调查，以及市级质量检查、市级成果报告编制等工作。

（三）各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区森林资源监测工作的组织、提供林业经营管理资料、核实林地图斑管理因子的填写，以及质量自查、成果分析、审定及汇编等。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地产集团、市土地储备中心等市属国有公司要在所在区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本公司的森林资源数据库，并负责辖区内森林资源调查工作。
（四）市绿化市容局信息中心提供遥感信息技术支撑。

（五）专业调查机构负责遥感解译，对变化图斑进行现地调查核实、采集相关林分因子，现地核实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地块、分布、数量和权属，数据汇总、处理和分析，编制成果报告。
（六）国家林业局华东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负责技术指导、质量检查。
四、工作步骤

共分六个阶段，其中：

（一）准备阶段（6月底）

制定《上海市2017年森林资源监测工作方案》，印发《上海市森林资源年度监测操作细则》和《上海市公益林区划主要技术规定》。同时，相关责任单位要做好经费预编制算、调查资金落实、调查队伍组建或委托工作；做好调查用图、调查工具的准备和林业经营管理资料的搜集。6月下旬，举办森林资源年度监测动员培训班，对参加调查、质量检查技术人员进行全员培训。培训采取课堂讲授与现场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要求熟悉操作细则及有关工作制度，掌握外业调查方法、各种调查表格填写和调查质量要求。

（二）遥感解译阶段（7月底）

以区为单位分别开展遥感影像解译工作，经质量检查合格后形成外业调查底图。

（三）外业调查阶段（9月底）

以区为单位开展外业调查，在2017年9月底前，完成林地（森林）变化图斑的现地调查、公益林和商品林地块核实、以及图斑管理属性因子的调查。

（四）质量检查验收阶段（2017年10月）

在调查开始后，根据调查工作进度，同步开展质量检查并提交区级、市级质量检查报告。

（五）内业汇总阶段（2017年11月底）

对各类调查数据进行内业整理汇总，得出各类统计表。

（六）成果编制、上报和审定阶段（2017年12月）

编制完成上海市及各单位森林资源监测成果报告并上报和审定。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进度控制
为确保森林资源监测工作按期完成，实行进度月报制度，各单位每月20日将本单位调查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上报市绿化市容管理局林业处。
（二）确保数据安全
要认真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相关数据保密要求，切实做好森林资源监测调查基础数据和成果数据的安全保密工作，实行严格的安全保密制度，认真做好建档工作。在调查成果正式公布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外传、公布、翻印或引用成果数据，包括中间成果数据。
（三）实行责任追究

各参与单位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明确工作任务，落实责任人，建立工作环节的问责机制，并按质量检查结果，实行质量问责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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